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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「婦女人權運動」，顧名思義就是婦女爭取人權的運動，為社會運動之一環，其不僅可將相關的婦女人權、女性主義理論具體化、行動化，更具有整合、修正二者的功效。婦女人權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，其關懷內容以女性課題為主，其短程目標在於促進或抗拒女性地位和角色變遷，或者女性意識成長，其終極目標在消除所有形成的性別歧視。
在本文中，首先針對婦女人權運動的意涵做一闡述，其次以我國婦女地位之變遷與婦女意識之覺醒為主軸，劃分為我國婦女的傳統地位、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萌動、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開展等三個階段，研析我國婦女人權運動，解構1894～1949年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脈絡，冀能對1894～1949年我國婦女人權運動有正確且深入的論述。

關鍵詞：婦女人權、婦女人權運動、社會運動
壹、前言

「婦女人權運動」，顧名思義就是婦女爭取人權的運動，為社會運動之一環，其不僅可將相關的婦女人權、女性主義理論具體化、行動化，更具有整合、修正二者的功效。那麼，婦女人權的意涵為何？狹義的婦女人權是指女性固有、先於國家而存在的權利，也就是自然權的部份；廣義的婦女人權則包含了參政權、社會權，以及各種女性特殊的權利，如：家庭保障、醫療保健、免於性暴力等。從婦女人權運動發展史可看出，婦女人權運動所要爭取的，應是廣義的婦女人權。

1949年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，海峽兩岸的婦女人權運動分別呈現出不同的變化與特質，礙於篇幅之限制，不將之列入本文的研究範疇之中，將於日後再以專文探討。

在本文中，首先針對婦女人權運動的意涵做一闡述，其次以中國婦女地位之變遷與婦女意識之覺醒為主軸，劃分為我國婦女的傳統地位、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萌動、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開展等三個階段，研析我國婦女人權運動，解構1894～1949年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脈絡，冀能對1894～1949年我國婦女人權運動有正確且深入的論述。

貳、婦女人權運動的意涵

婦女運動、女權運動、婦女解放運動等名詞，常被使用來解釋婦女抗拒兩性不平等、爭權益的行動與作為。本文則採用「婦女人權運動」這一名詞，除了因為女權運動原為婦女人權運動的簡稱、以全稱表達較為清楚明瞭外；主要是因為，衡訏婦女運動的本質、過程與目的，可發現婦女運動就是在為婦女爭取作為一個「人」應有的基本權利—人權。因此，婦女人權運動較其他相關名詞更為適切。
「婦女人權運動」，顧名思義就是婦女爭取人權的運動，為社會運動之一環，其不僅可將相關的婦女人權、女性主義理論具體化、行動化，更具有整合、修正二者的功效。那麼，婦女人權的意涵為何？狹義的婦女人權是指女性固有、先於國家而存在的權利，也就是自然權的部份；廣義的婦女人權則包含了參政權、社會權，以及各種女性特殊的權利，如：家庭保障、醫療保健、免於性暴力等
。從婦女人權運動發展史可看出，婦女人權運動所要爭取的，應是廣義的婦女人權。

整體言之，婦女人權運動是一種廣義的政治運動，其政治目標在於將過去一向被視為婆婆媽媽、不登大雅的「女人的事」，提升為公共政治論述，進而落實為公共政策
。然而，由於使用的概念與目的不同，婦女人權運動一詞直至今日，尚缺乏為學者專家所共同認可的定義。因此，本文企圖用以下的界說，概括性地對婦女人權運動做一解釋，以說明婦女人權運動的意涵。
簡單地說，婦女人權運動是針對社會中的不平等，所做的改善企圖；是藉由群體的力量，以謀求改善婦女在社會中的處境、地位，和一般人對於女性的觀念與想法
。也就是說
，婦女人權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，其關懷內容以女性課題為主，其短程目標在於促進或抗拒女性地位和角色變遷，或者女性意識成長，其終極目標在消除所有形成的性別歧視。
參、我國婦女的傳統地位
閱讀中國歷史可以得知，長期以來中國是以男性為主的父權社會，然而從現存的典籍、神話、傳說中亦可以推論
，中國在遠古時代，乃係母系社會；在先民的生活中，母親應是權力的重心，父親的有無，是無足輕重的。
至於母系社會是在何時過渡到父系社會？則歷史並無明確的記載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周代的宗法制度，確立了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型態
；宗法制度以嫡長子為繼承中心，權力的傳遞完全由男系推衍，於是父系、父權、父治，形成了中國堅強穩固的父權社會。男尊女卑的觀念亦濫觴於周代之初
，集西周哲學大全的《周易》，則是乾坤定位、即先乾後坤次序的始作俑者；「乾男」凌駕於「坤女」之上的思想觀念，更在儒家的「三綱」中得以穩固
。
春秋時期尚保存了母系遺俗
，諸如：婦女主祭；新夫人至，群臣郊迎；母為子娶婦；女子有不嫁者，且婚姻自主；同母為兄弟；婚姻為兄弟等現象，足以說明此時期的婦女頗具地位
。春秋時期以前妾媵之風尚不甚盛，到了戰國時期多妻的現象才開始興盛。做媳婦的道理，亦於戰國時期以後形成；戰國以後的婦女定教以前更自由些
，是以招來了在上者的干涉與禮法的制裁。
秦有天下後，增重禮法、重視貞節；自漢代獨尊儒術以後，對於婦女的限制日益增加
。儒家的學說不只是一套理想，在漢代確曾對社會結構有著具體的影響，此種影響在東漢更為顯著
。儒家所揉塑出的東漢社會，是一個結構漸密、禮法重的社會，在此社會中，不特男子之「士言士行」成為社會之風氣，即女子之「婦道」也被強調著，「女誡」類作品的出現，尤為東漢士族禮法抬頭的指標，儒家的婚姻理想亦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實現。此外，漢代陰陽五行之說盛行，用陰陽之說來解釋男女關係，更顯示出女性卑下是合乎天道的。
魏晉南北朝三百幾十年間，戰亂相尋、幾無寧歲，婦女生活多被蹂躪，但因為紛亂的緣故，遂不暇作儒術的提倡，壓迫既小、反動易張，所以一方面妓妾聲伎最盛，一方面婦人妒忌特別發達
。
隋代自文帝統一至恭帝禪位其間不過二十餘年，在文帝時諸般皆承南北朝之舊制，婦女生活無足特稱。惟開皇十六年時曾詔官員，九品以上夫亡妻不許改嫁，五品以上夫亡妾不許改嫁，足見當時改嫁之普遍，以及貞節觀念之保守。隋煬帝荒淫無道，狎玩女子至於極度，女性人格大為破壞；後宮女子之多雖自漢魏已然，但至煬帝時而極盛，從此以後，君主之褻玩女子遂認為是當然之事，而其術亦愈進步，宮女之數目動輒有四五千人
。
唐代可說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女權最受尊重的朝代，婦女活動的空間得到劃時代的擴張，適性縱欲的生活態度成為兩性生活方式的主流
。唐人重功利，與儒學的衰微和胡風
的輸入有關
；女性所受到的約束較少，婦女受教育的機會較多，男女地位比較平等，社交比較公開，思想也比較自由。唐代官妓最盛，文人墨客、進士新貴多以風流相高，皇帝且多出外作狎邪遊者。
唐太宗長孫皇后曾作《女則》三十卷，謂採自古婦人得失，用以垂範後世，唐代最重要的一本女教的書則是《女論語》。實際的貞節觀念唐時尚不甚注重；說唐代的貞節觀念很淡薄，並不是個個婦人夫死都要改嫁，只不過社會上不禁止改嫁、不逼令守節罷了
。
宋代為理學興盛的時代，而在儒家的傳統觀念上來看，最重要的莫過於禮教了；因此宋代的這些儒學家們在學術上有著重大的成就，而在風俗制度上卻有著與唐代顯著的差異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婦女地位和觀念上的差異
，這也是因為時代變遷所造成的一個結果。
由於理學家的提倡、經濟的發展、纏足的興起，婦女地位益形低下
。宋代是中國節婦烈女數目劇增的關鍵，有宋一代節婦烈女的數目，較諸上古～五代兩千多年的總和還要多，南宋以後更以女子再嫁為失節，這是觀念上的大轉變。宋代中葉以後，寡婦守節的觀念才逐漸養成
，且普遍奉行，一改漢唐時的「空談」作風，是為貞操觀念宗教化之始。
此外，宋代婦女在勞動力的供應上與職業場上的投入，並非一般人所誤認的柔弱、純內向的婦人之比，但不可否認地，絕大多數的婦女，她們從事職業的目的多是為了家庭經濟上的需要，而非為了個人自我成就上的滿足，這可自農漁工商各業的協助性角色及女婢、妓女的附屬、被壓迫角色得到印證。自職業的類別來看，婦女所從事者都屬於傳統社會的最底層，即使是較具技術性的行業，如：醫、卜、手工之流，在當時而言都是不入流的，更別說傭供、妓女等之賤民階級了。所以不管婦女為家庭經濟提供多少協助，其生涯發展也是難以自社會取得肯定的。

據此，宋代婦女所從事者，無論自職業類別或勞動目的上看，都難以使她成為家庭權利的核心，而倫理位階的決定性角色也會因為有男性尊長（如：丈夫）在，而大打折扣。因此，婦女在整個宋代文化體系中所扮演的，仍以文化傳承為主要任務，至於經濟功能也只是確保文化傳承於不墜的工具而已；對於大多數婦女而言，她既談不上有自主意識，則所謂社會地位的高或低、爭取與否就更談不上了
。
元代立國年代短，婦女生活無甚足述。元人本是遊牧民族、文化幼稚，無中國這樣的禮教，但後來亦稍受影響。元人婚姻初本不論行輩，所以嫡子可以娶庶母，姪子可以娶叔母，但後來受到中國禮教影響，婦人也要守貞節
。
明初立國，即循著元代推崇婦女貞節的教化方式，朝野上下一致鼓吹貞烈做為道德楷模，限制婦女思維的獨立自主發展。當守貞意識籠罩人心、開始趨向極端時，就有歸有光等人呼籲人的基本自然生存條件，展示了一些男人對婦女處境的人道關懷。迨自陽明學大盛，泰州學派思潮風起雲湧之際，就有李贄、湯顯祖、馮夢龍等一批開明士大夫，站在婦女的角度，思考婦女的人生處境及意義；這些人雖係男子，但卻因為他們的社會影響力與真切的關懷，使得婦女主體意識的肯定得到推動，成為清代社會中一股激盪不已的潛流，再也無法完全納入男權社會的道德閨範之中
。

同時，閱讀晚明文人筆記，在有關明代社會風氣日趨奢靡的資料中可發現，從女子服飾之爭妍鬥麗到都市中婦女喜好出遊的盛況，皆可窺見明代中葉以後，婦女生活較為活潑而多樣化的一面，似非禮教與纏足等「封建因素」所可限制。此外，明代中晚期商品經濟的繁榮，不但給婦女帶來許多謀生機會，也擴大了女性的生活空間
，已婚婦人可以當牙婆、賣婆外出謀生，同時因為往來於千家萬戶，這些婦女也對晚明的社會風尚、倫常關係產生破壞作用。
肆、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萌動
一﹑思想家的啟迪
明清時期，商業的規模、商人的活動範圍與商業資本的累積，都大大的超越了前一個歷史階段的水準
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出現萌芽；商人及商業資本的發展，孕育著與封建制度相對立的力量，對於處在解體過程中的中國傳統社會，無疑產生了瓦解作用。是以明清文化表現形式相當複雜，一方面，固著於封建經濟政治土壤上的正統文化，以理學為基本型態，仍佔據主導地位；另一方面，反映資本主義萌芽、帶有一定反傳統色彩的早期啟蒙思潮應運而生。
因此，明清婦女人權思想並非無源之水，它有著深厚的社會經濟、思想文化基礎，是對文化傳統中的女教主流思想的反動。它的男女平等意識與西方天賦人權的平等思想有區別，其哲學基礎在於傳統文化中反對綱常名教的非正統思想，且它還處於萌生但未破土的「萌動」階段。婦女人權思想之所以在這段時間出現萌動，一方面因為傳統綱常倫理出現裂痕；另一方面，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最早的紡織業中，婦女無疑是一支重要力量
；明清兩代松江之布，號稱衣被天下，其中大部分是女工生產的。
婦女在經濟生產中地位的變化，必然導致文化傳統中女教思想發生變化；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文化市民化，同時婦女在經濟生產中所佔的重要地位，使得相對寬鬆的非正統教女準則逐漸抬頭。正統女教與非正統教女方式之間的矛盾，在明清時代日趨尖銳：一方面，統治者動用法律手段強化正統女教、褒揚節婦烈女，呂坤的《閨範》正是這種環境下的產物；另一方面，明清思想家則以批判的態度，對非正統女教中的積極因素予以高揚
。思想家們從處於上升期、具有反正統因素的婦女思想中汲取養分，並與其反理學、反君主專制的思想相結合，爆發出對傳統正統女教的衝擊，從而形成婦女人權的早期啟蒙思想
。
是以近代意義的婦女人權思想，即有自覺意識（包括男女兩性）地追求男女平等、打破婦女做為「第二性」的枷鎖，在中國乃於明清時期（明中葉16世紀30年代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）開始萌動；明清思想家從不同的角度
出發，抨擊男尊女卑、主張男女平等。

明清思想家在批駁乾坤男女、男尊女卑觀念的同時，對將婦女排擠出政治生活、同是躁動於西周的「女禍論」予以深刻入理的駁斥，並對之進行重新詮釋
。從駁斥「女禍論」到主張婦女參政，這是明清思想家對婦女解放思想的一個重大貢獻，與此可以等量齊觀的重要思想，則是明清思想家衝擊封建倫理，對女子節烈觀的重新詮釋；明清時期，統治者動用法律形式，褒揚、獎勵婦女守節，明清思想家則對此種不合人情的封建倫裡觀念，予以猛烈地批評
；明清文學界、思想界的先知先覺者們反對封建禮教，主張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交相呼應，形成時代風采。

對於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觀念羈絆婦女施展才華，明清思想家、文學家更是深表不滿
，明清的文學家亦多主張女子從事文學活動
。如果說「婦人見短」、「女子不宜歌詩」的觀念禁錮了婦女的精神世界，那麼婦女纏足
的陋習則嚴重傷害婦女身體健康。婦女纏足與「楚宮之腰」、「漢宮之髻」一樣，是婦女失掉經濟地位、成為男子玩偶的表現形式之一，明清思想家
亦大加撻伐。
雖然，明清思想家的婦女人權思想未被當時社會所接受，但它對後世婦女人權思想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。明清婦女人權思想主張男女平等，反對歧視、束縛婦女，衝擊傳統綱常禮教，具有鮮明的反傳統色彩。從這一點上看來，則明清婦女人權思想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，但是它亦存在著理論上的不足，如：許多思想是針對現實生活而發表感想，議論見解比較零散，不能構成一個體系；且多從人情世理角度議論，雖比較感人但缺乏哲學基礎，難以在變幻多端的社會思潮中紮根。一些思想家從傳統文化裏的非正統思想中汲取哲學養分，但非正統思想長期受儒家正統的壓抑、排擠，以致未能健康發展；以本身還有待完善的思想理論為哲學指導，那麼，這樣建構出的思想一定存在先天的缺陷、限制其自身的發展。

當然，明清婦女人權思想不能健康成長，除了理論上存在不足之外，其根源還在於
：傳統制度沒有根本解體，封建文化專制主義仍占統治地位。
二﹑婦女人權運動的發生
從清朝（1644～1911）開始，中國婦女的生活及其思想，即跟隨著政治的不斷波動及思潮起伏而轉變。這一個轉變，不僅表現了守舊的中國婦女如何經思想與行動，而邁進獨立自主的新生活，並奠定了民國以來中國新婦女的新地位
。所以，清朝婦女生活及思想的轉變，是中國婦女人權運動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里程碑，也是研究中國婦女地位史與思想史最重要的環節。

清初婦女的地位依然卑下，至清朝中葉，西方勢力隨著堅船利炮打進了閉關自守的中國，此一東西文化激盪的結果，促使古老的中國開始蛻變
，婦女由蒙昧而引致的種種不健全的積習，在清末便有所改革。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，婦女地位開始受到重視，女子教育也受到社會先進份子的大力提倡。
1845年洪秀全在蜂起前於「原道醒世訓」中敘述了：「夫天下人間，分言則有萬國，統言實則一家……天下多男人，盡是兄弟之輩，天下多女子，盡是姊妹之群，何嘗存此疆彼界之私？」的婦女解放、男女平等的理論。在承襲數千年傳統禮教的社會裏，此種男女平等的思想，可謂具有革命性。從上帝會到太平天國，在此種思想下，從蜂起之初，即直接促使婦女參加革命，在軍事上、教育上、職業上、經濟上認定婦女實質的權利，如：設女營女館，辦女試，設女官，廢奴婢，絕娼妓，禁纏足、蓄妾，禁止買賣婚姻，承認自由結婚，一舉強行男女平等的政策。

此種婦女解放、男女平等的思想是洪秀全所發想的，以上帝子女萬人皆平等的基督教義和傳統的大同思想為媒介，為實現無差別、無對立的社會理想而產生的型態，客家社會的特殊性所產生的婦女力量，可說是給了這制度很大的助力。任何時代婦女問題的重點都在人權，洪秀全發想的「所有的男女都是上帝的子女」，將中國婦女帶至社會解放線上，使之共同參加男性中心制秩序之點，從提倡婦女人權運動的現代觀點上看來，是不可忽視的。
然而，除了上級的提倡外，參加太平天國的婦女（特別是參加革命的廣西婦女），對於權利並無自發性的自覺（熱望），亦即在她們觀念上，還未產生「人權」、「權利」、「自己發展」的自覺，只是在目前的生活問題上，表現出和男人同一的力量。這使得太平天國婦女解放隱藏了更多的矛盾
，亦可說是導致婦女處於如同封建時代被蹂躪狀態的最大原因
。
中國近代婦女人權運動約起於19世紀末年
，即自甲午以後、戊戌以前（1894～1898）；鴉片戰爭後，西方思潮動搖了中國傳統固有的價值觀，戊戌維新前後，更是婦女思想逐漸改變的關鍵時期
。有關婦女問題
，一是不纏足運動
；一是興女學運動，這兩件事在從前不是沒有
，只不過在這時才成為一種運動，才吸引多數人的注意；不纏足運動不過是維新運動的前驅，維新運動的最後目的，實是在興女學
。女學的興起，西方傳教士的倡辦，功不可沒。他們為女子教育定下藍本及教育方向，故在清中葉時期，教會所辦的女子學堂盛行一時
。
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的變革期，政治、社會、文化上均有急遽的轉變。新思想、新文化、新觀念接踵而生，婦女教育也在新思潮的提倡下興起。在這時期，有革新思想的男女知識份子醒覺到，女學興辦與國家富強有密切關係，故提倡女學、確立「母教」基礎，做為國家改革的起步
。梁啟超與康有為對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傳統說法大力反對，並提倡母教、鼓吹興辦女學以救國
，婦女人權運動於是展開，女學興辦漸有規模
。1900年以後，隨著革命風潮的萌芽、自由平等思想的發達，婦女人權倡導的範圍亦隨之擴大，所提出的問題更為深入
。

就中國婦女生活史而言，近代中國的婦女人權運動實與救國運動相結合
。許多女志士
參加革命活動
，乃是從家庭革命開始的。她們反抗在家庭中為人所擺佈的命運、憤而離家，進而欲推翻整個專制體制。許多女革命志士，如：秋瑾、張竹君、唐群英、王昌國、沈佩貞等不但從事革命，同時亦是婦女人權運動的倡導者
；專制推翻之後，接著就積極爭取參政。
當1912年革命成功時，便有唐群英女士等組織女子參政同盟會，從事女子參政運動。那時曾經上書參議院，要求在約法中明白規定男女權利一律平等的條文，但因當時輿論極多反對，於是有三月間模仿英國暴行的女子參政派擊毀議院的事件發生，但她們的運動，終究沒有成功。

雖然事實上，她們不一定個個皆有崇高的革命理想，對婦女人權的提倡也往往流於膚淺、幼稚，然而若無她們的奮鬥，則中國婦女的新生活，恐怕要開始得更晚，中國的革命力量也會缺少一支有力的支柱
。
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，女學之數目不斷增加，在這段期間，女子不但有機會進讀中、小學，且可接受職業及師範的培訓。1919年的五四運動雖是由外交問題而引發的愛國運動，但也加速了文學革命與婦女解放等連鎖性的運動。當時的婦女人權思想主要提出的是男女平等、反對包辦婚姻，要求社交公開、戀愛自由、婚姻自由、廢除娼婢、廢除裝飾、大學開女禁、各機關開放任用女職員等
。

五四及新文化運動後，女子教育無論在學科培訓、學制擬訂、學生生活安排上，都走向更系統化，改變以往只重視道德倫理教育的片面，更傳授西方科學的先進知識與廣泛的世界觀，女性教育水平不斷提升
，且大學對女子開禁，男女可以共校。於是清末民初時婦女地位急遽轉變，而婦女教育亦漸向平民教育、多元化邁進
，步上普及
和適應社會需要的道路。
誠然，束縛著婦女的封建制度、羈勒著婦女的傳統思想的瓦解，並非由「五四」開始；清末中日甲午戰爭後，隨著新思潮的倡導，婦女的生活已漸漸地轉變到一個新的方向，已有興辦女校的運動。隨著辛亥革命，婦女人權運動亦迅速展開，不少女子投軍效力。辛亥革命後，又有不少女子同盟會、女子共和會、男女平權維持會的建立，可見婦女新生活轉變的迅速
。但婦女真正脫離封建生活、獲得獨立自主人格的生活，仍是在民國以後，而五四運動是一個重大的關鍵
，它使得中國婦女人權運動開展了積極的新局面。
1919年五四運動後，新思潮在中國迅速的發展，一般女子對於舊習慣、舊道德、舊信仰等均感不滿，於是又有婦女參政運動的復發。不過前一次（1912）的參政運動，或只是出於對政權的歆羨，這一次的參政運動，則可說是出於人權的覺悟。

民國初年時，中國婦女並未獲得選舉權與被選舉權，及至1921年時，聯省自治運動興起，各省先後制定省憲，婦女界便乘機要求，規定男女一律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，於是中國婦女才正式得到這種權利，並當選為女代議士。此外，就婦女從事公職權來說，直至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，才有女子擔任公職，但因在根本法上尚無如各國「廢止女性官吏例外規定」的明文，所以中國婦女還不能說已經有法律上的從事公職權，即就事實而論，女子擔任公職的亦很少，且職位又低，無法和男子平等，更何況婦女從事公職需要「人情戚黨」的力量，更說不上是「權」
。

1924年國父  孫中山先生主張召開國民會議，婦女界即從事組織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。隨後五三○慘案發生，婦女界又組織婦女聯合會，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。1926年7月，蔣介石誓師北伐，在中國國民黨黨內組織東路敵前總指揮部，創設婦女運動委員會，各軍政治部亦設立婦運會與婦女工作隊，以動員婦女擔任支援前線、救護傷兵等後援工作。北伐完成後，由於目的已達成，再加上清黨運動，各地婦女人權運動遂呈現「被動」與「等待」的現象
。在這一階段中，政府法定的婦女團體主要是由中國國民黨所策動
，約略可分為婦女協會、婦女救濟會（1930）、婦女會（1934）三個時期。

1931年開國民會議時，廣東婦女界也曾力爭出席代表，雖然沒有達到目的，陝西工界代表劉純一女士卻被選為該會主席團主席之一。統觀此時期前後數十年來的婦女人權運動，約略可分為兩派
：一派專注重政法方面，力求法律上的地位之增高與保障；一派則兼重法律、教育、經濟、社會各方面，力求地位的增高和實力的培養。此時期的婦女團體
多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，如：上海、南京、北平、天津、廣州等地，陝西、山西、甘肅、綏遠等內地雖也有婦女團體，但是一則團體少，會員數量不多，再則其活動也不如沿海大都市蓬勃。此時期婦女人權運動最大的成就，莫過於力爭刑法第239條修正案復議成功
，在法律上明文終結了中國千年以來女性片面貞操的義務；雖然只是法律上的條文，無法立即落實在生活中，但是對女性而言，總算是開啟了一個新而平等的觀念。

伍、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開展
我國的婦女人權運動，從清末開始到抗戰前，四十餘年間，配合著各時期的社會運動，而有不同的方向和步調，或爭取法律地位，或爭取教育地位，或爭取社會地位，其成就和影響總是層層增加與擴大，由於婦女人權運動是社會運動的一種，因此它又關繫著整個國家與民族。是以當七七全面抗戰（1937）爆發以後，全國婦女也迅速地面對新的環境，勇敢地和男子站在同一立場上，她們的組織擴大了，她們負擔的工作也較以前艱鉅很多。

由於日本侵略的暴行與刺激，她們認清了整個國家民族奮鬥的目標，大大提高了政治認識與政治地位，她們既積極地參加抗戰行列，也熱烈地展開政治參與活動。先是召開憲政問題座談會，準備隨時參加政治選舉活動，繼又獲得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相當席次，婦女代表熱心的提供國是意見；為了保障婦女權利，更進行「職業平等」權利的爭取，最後且獲得勝利。

在另一方面，抗戰時期的婦女人權運動畢竟有異於前此的婦女人權運動，因為過去舊的、保守的婦女人權運動方式，如：偏重個人權利、男女對抗的狹隘思想、著重於知識份子與理論層次的婦女人權運動，到了這一時期均有相當大的變化。她們的知識水準較以前提高，她們的視野也較以前開闊，於是如何運用婦女團體或組織，以更普遍地提高一般婦女的知識及技能，俾能運用自身的力量與權利，解除自身的痛苦，進而從事社會工作、生產事業，直接貢獻於抗戰
，亦即如何喚起約佔全國人口半數的婦女，實際參加抗戰建國大業、增加抗戰力量
，變成了這一時期婦女人權運動的重心
。
八年抗戰促使中國社會產生巨大的變遷，中國婦女人權運動亦有了飛躍的進步。在組織方面，宋美齡直接領導下的婦女機構，帶動了全國大大小小的婦女團體，正確地推動了婦女人權運動，使婦女組織更普遍、工作更廣泛、步驟更齊一。又因戰爭的延長、戰線的擴大，許多城市婦女或疏散到農村、或遷移到落後偏遠的地方，於是婦女人權運動的範圍比戰前普遍而深入，即西南、西北窮鄉僻壤或淪陷區域，也都有了婦女組織，甚至海外婦女人權運動也發展起來。婦女人權運動的對象，已由城市知識婦女和青年女工，轉向到大家閨秀和鄉村婦女。
這一時期的婦女工作，也因為「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」的頒佈，使各地婦女工作有了足資依循的方向，為了適應現實上的需要，婦女團體的性質，也由1911年以來偏向政法救國與文化出版等功能，從而趨向多元化。婦女們走上戰場，走入工廠，走到醫院，走進保育院；去突擊敵寇偵察敵情，去宣傳慰勞，去辦識字班，組織合作社，主持托兒所、婦女衛生室；她們服務榮譽軍人征屬，救濟難胞難童，還生產軍需民用物資；在此時期主要的婦女工作為戰地服務、敵後工作、女青年從軍運動、兒童保育、文教宣傳、生產建設、徵募慰勞、社會服務、鄉村服務等配合支援戰爭的工作。因為抗戰使她們走出了廚房，因為戰爭使她們參與各種不同的工作，也因為戰爭，使她們真正和男人一樣的擔負了抗戰建國的大業，善盡了約佔全國人力一半的力量，當然她們也從工作中深深地體會到：對國家付出了多少貢獻，就會得到多少的社會地位。
綜而觀之，從抗戰時期整個的婦女人權運動看來，婦女在觀念上的進步的確是令人驚喜：一方面因為敵寇的侵略與暴行，使婦女普遍地覺醒，自動地走出了家庭，而走上了不同的工作範疇，共同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效力，使婦女人權運動從從前的「覺醒婦女的運動」，轉變為「自覺的婦女人權運動」，其中的意義十分重大。在另一方面，她們充分瞭解婦女問題的解決，不是純粹婦女自身的問題，也不能從男女對立的基源上求發展，而是男女共同攜手合作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。同時由於婦女參政的實現及職業平等的論爭，使她們更清楚的瞭解，婦女人權運動不只在爭法律上的平等自由，更是在爭取如何在實際上享受男女平等權利的實惠
。中國婦女的觀念進步了，她們的地位也提高了
。的確，八年抗戰改變了中國婦女的面貌，中國婦女也為抗戰寫下了重要的一頁。

抗戰勝利以後，中國婦女組織成長的數量驚人，約有570個婦女團體名稱，若再加上已確知的支隊，數目更達819個
。在此時，當一般刊物的數量因為環境的困難而顯著減少時，婦女刊物卻如雨後春筍，較之戰前任何一個時期為多。刊物的出版，對推動婦女人權運動所產生的直接、間接影響，是可以加以肯定的。此外，婦女對參政運動的熱心，不僅推動了憲政工作，更造福了婦女本身。復員後之婦女人權運動最顯著的成就，厥為婦女參政地位之提高
，即在各種民意代表中爭取到婦女團體代表名額與婦女保障名額。

陸、結語
本文闡述婦女人權運動的意涵，論述我國婦女的傳統地位，研析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萌動與開展，以解構1894～1949年我國婦女人權運動的脈絡，而有以下的研究成果：

婦女人權運動是針對社會中的不平等，所做的改善企圖；是藉由群體的力量，以謀求改善婦女在社會中的處境、地位，和一般人對於女性的觀念與想法。也就是說，婦女人權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，其關懷內容以女性課題為主，其短程目標在於促進或抗拒女性地位和角色變遷，或者女性意識成長，其終極目標在消除所有形成的性別歧視。

近代意義的婦女人權思想，即有自覺意識（包括男女兩性）地追求男女平等、打破婦女做為「第二性」的枷鎖，在我國乃於明清時期（明中葉16世紀30年代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）開始萌動，我國近代婦女人權運動則約起於19世紀末年，即自甲午以後、戊戌以前（1894～1898）。

清末中日甲午戰爭後，隨著新思潮的倡導，我國婦女的生活已漸漸地轉變到一個新的方向，隨著辛亥革命，我國婦女人權運動迅速展開。但我國婦女真正脫離封建生活、獲得獨立自主人格的生活，仍是在民國以後，五四運動是一個重大的關鍵，它使得我國婦女人權運動開展了積極的新局面。

八年抗戰促使中國社會產生巨大的變遷，亦改變了我國婦女的面貌，使我國婦女人權運動從從前的「覺醒婦女的運動」，轉變為「自覺的婦女人權運動」，婦女的觀念進步了、地位也提高了，不只在爭法律上的平等自由，更是在爭取如何在實際上享受男女平等權利的實惠。我國婦女人權運動不論是在範圍上、或是在對象上，則皆有了飛躍的進步。

抗戰勝利以後，中國婦女組織成長的數量驚人，婦女對參政運動的熱心，不僅推動了憲政工作，更造福了婦女本身。復員後之婦女人權運動最顯著的成就，厥為婦女參政地位之提高，即在各種民意代表中爭取到婦女團體代表名額與婦女保障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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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1938年5月20日宋美齡所主持的廬山婦女座談會，通過「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」，詳細地臚列動員婦女的辦法，並接櫫婦女在抗戰中的任務是：「使全國的家庭婦女、女學生、女工、農婦或難民婦女，都分別動員，使每個婦女各盡所長，參加救護、慰勞、救濟、徵募、兒童保育、宣傳、組織，一切抗戰工作，同時集中力量，從事建設及生產事業，而在這全國婦女總動員中，應迅速提高婦女文化水準，普遍地培養婦女的謀生計能，積極的改善勞動婦女生活狀況，努力擴大婦女職業範圍，並掃除一切束縛婦女的風俗習慣。」轉引自  呂芳上（1981），頁40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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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呂芳上（1981），頁403~405。


� 誠如宋美齡所言：「毫無疑問的，戰爭已加速了中國婦女的抬頭與解放，它激起她的愛國熱情，並給予她久所夢想而迄未實現的工作領域；它使她獲得在社會上與男人平等努力的機會；它使她開始擔負那些原為富有經驗的男人們所獨佔的責任；最後，她在協同擊潰祖國侵略者的戰爭中，終於表現出她的創造力。」轉引自  呂芳上（1981），頁405。


� 在這些眾多的婦女團體中，以婦運領導機構而言，大致可分為兩個主要系統：一個是中央設立的黨的婦運組織，1938年5月成立的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，在省縣設有分會，此外，則是屬於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的「婦女生活指導委員會」，其在國內與海外均設有婦女工作委員會；該會與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、戰時兒童保育會，都由宋美齡領導，時人稱之為「三姊妹會」，新運婦女指委會於1936年2月成立於南京；1938年廬山談話會結束後，被公認為婦運工作的領導總機構。轉引自  許芳庭（2000），頁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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